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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從地方制度法實施後，授與地方政府部份職權，各縣市政府

即積極訂定建築法規，包括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自治規則等作為地

方建築管理之依據。自治法規增加地方的彈性措施，但地方與中央

為訂定、修定、解釋法規耗費大量人力，同時亦某種程度造成地方

區域間之法規障礙，間接影響產業投資環境。又由於建管業務法令

規定複雜、專業性高、行政處理期程長以及標的價額高且攸關民眾

權益等因素，建管機關經常受理陳情檢舉之事項，相關業務人員如

處理不當易招致民眾質疑或反感。 

本篇研究期能透過本市已制（訂）定完成之建築管理自治法規

，與現行之建築管理機制，調查台中市現行建築管理自治法規種類

並予整理，以及分析現況建築管理執行問題，探討政府建管業務政

策及法規未來走向，進而提出未來台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法規研定架

構方向之建議，希望對於台中市「建築管理」的政策有所助益，朝

向「友善健康的城市」的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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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法規之探討 

壹、前言 

近年來，為達成行政程序法保障人民權益，提高行政效能，增

進人民對行政機關之信賴，建築法業已配合修正，將相關建築法規

命令提昇至法律位階，並明確規定授權依據，以強化建管行政之法

制依據。而為配合地方競爭特色，突顯各地特有的競爭優勢，建築

法亦已授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因地制宜訂定相關建築自治法

規及組織功能彈性化等機制，以利各地建築特色的發展，進而提昇

建築產業的整體競爭優勢。 

臺中市建築管理業務隸屬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本

局），依「臺中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七款明定本局

掌理住宅管理、都市規劃、都市設計、都市開發、建造管理及使用

管理等事項，置五課一隊（住宅行政課、都市計畫課、都市更新發

展課、建造管理課、使用管理課、違章建築拆除隊），業務攸關本市

未來發展，且與市民權益息息相關。建築管理業務之執行，在都市

計畫指導下，從建築許可之建照核發、施工中建築物管理、建築完

成領得使用執照後之使用管理及違章建築之查報拆除等，涉及許多

不同時段的作業程序，關係各種不同角色行為人之權益，故建築管

理主管單位是政府與民眾接觸最頻繁，關係最密切的部門之一，且

建築管理之良窳直接影響都市計畫之成敗。 

由於建管業務法令規定複雜、專業性高、行政處理期程長以及

標的價額高且攸關民眾權益等因素，建管機關經常受理陳情檢舉之

事項，相關業務人員如處理不當易招致民眾質疑或反感。 

本篇研究期能透過本市已制（訂）定完成之建築管理自治法規

，與現行之建築管理機制，探討政府建管業務政策及法規未來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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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對於本市「建築管理」的政策有所助益，朝向「友善健康的

城市」的目標邁進。 

貳、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法規概述 

實施建築管理，在維護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增進

市容觀瞻，為建築法第一條開宗明義所揭櫫的立法旨意。建築管理

是貫徹都市計畫理想，健全都市發展之主要配合手段，因此建築法

規必須配合都市成長，並考量環境保護、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

共衛生及市民權益之保障等面向適時的配合檢討修正。 

建築管理所賴以執行的最重要工具－建築法規，依地方制度法

第二十五條規定：「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得就其自治事

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制定自治法規。自治法規經地方立

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者，稱自治條例；自治法規由

地方行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上達者，稱自治規則」。 

就建築管理而言，自從於 88 年間「地方制度法」及「台灣省政

府功能業務與組織暫行條例」公布施行後，於建築法及其相關法規

中，明定授權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訂定自治法規之事項

，本府亦積極推動建築管理自治法規的訂定。建管法規依其制（訂

）定之主管機關區分，在中央為內政部，縣（市）為縣、市政府；

綜觀本府依地方制度法所定就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

，以及配合精省作業，依業務調整承接原台灣省政府業務，透過建

築管理授權地方自治事項，在兼顧公共安全的建築管理目標原則下

，修正不合時宜的法令規定，研議簡化行政作業規定及推動建築管

理法規合理化及在地化，逐步制（訂）定符合本市地方特性之建築

管理相關自治法規，訂定過程均邀集建築師公會、建築開發商業同

業公會、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等相關公會及單位（團體）共同研

議或召開公聽會參考各界意見以求週延，循法制作業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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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統計本府都市發展局目前已制（訂）定完成之自治法規依其

業務性質概可分類為都市計畫及都市設計類十四種、建築許可及綜

合類十七種、施工管理類四種、使用管理類十八種，合計有五十三

種之多，如附件一（網址：http://law.tccg.gov.tw/），在本府各

局室（類組）自治法規數量上列屬第四位，如圖一，如在加上本市

四十餘種實施細部計畫地區之土地使用管理相關規定，數量佔本府

之第二位（僅次於教育類），由此可見建築管理相關法規繁多與複雜

之特性。 

茲以「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為例，本自治條例係依建築

法第一百零一條規定制定，全文計四十七條，自中華民國 91 年 11

月 14 日府法規字第 09101690562 號令公布後，配合地方特色及參酌

相關公會反映事項、專家學者及市政建設座談會建議案，多次召會

討論、舉辦公聽會廣納各界意見，復於民國 92 年 10 月 31 日府法規

字第 09201719572 號令、94 年 3 月 25 日府法規字第 0940052049 號

令、95 年 1 月 20 日府法規字第 0950013802 號令、95 年 7 月 21 日

府法規字第 0950140750 號令計有四次修正部分條文在案。概分為第

一章總則篇，第二章建築許可篇，第三章建築基地篇，第四章建築

界線篇，第五章施工管理篇，第六章使用管理篇，第七章拆除管理

篇，第七章之一罰則篇，第八章附則篇，該自治條例為本市實施建

築管理，維護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及增進市容觀瞻之重

要自治法規，另有依上開自治條例授權訂定之相關自治規則，如「

臺中市建築物施工管制辦法」、「臺中市建築物及雜項工作物造價標

準」、「臺中市臨時性展演設施許可及管理辦法」等六種，詳如附件

二。另本市依建築法授權地方主管建築機關制(訂)定之自治法規，

計有十五種，詳如附件三。 

http://law.tc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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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各局室(類組)自治法規數量表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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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法制室 

圖一：臺中市政府各局室(類組)自治法規數量表較圖 

 

參、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法規研定方向探討 

今日的各項建築管理工作，要能充分掌社會脈動，放眼未來預

為擘劃，以引導業者及教育民眾走向，如僅以嚴刑竣罰強力取締不

但勞民偒財且無法長久，徒惹民怨，故本文提出應從「友善的建築

管理」出發，並以「落實合理化及在地化」、「公私合力、共創多贏」

、「化繁為簡、創造特色」、「公會參與、溝通無礙」、「簡化流程、顧

客導向」五大面向來檢視本市建築管理自治法規尚應加強研定之方

向以開啓建築管理良性循環的大門。 

一、在「落實合理化及在地化」方面 

一般建管法規給人的印象，多是陳舊僵化、墨守成規，缺乏彈

性應變及創新之作為，故本文建議應由觀念的建立、工作的修正並

配合各界及專業團體之意見，修正不合理之法規並考量本市之實際

都發類計
53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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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建立落實在地化之法規。茲就現行重要法規建議修正方向簡

述如下： 

一、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註一】 

（一）應明確規範土木包工業承造建築工程或雜項工程規模及範圍 

參酌內政部 93 年 2 月 23 日台內營字第 0930082037 號函說

明二釋示略以『…土木包工業承攬工程得參照原土木包工業管

理辦法規定，其中有涉建築工程者，自應依建築法及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辦理』、內政部 93 年 12 月

14 日「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工程規模範圍、申報淨值及

一定期間承攬總額認定辦法（草案）」第二條第九次協商會議結

論略以：『…是土木包工業其承攬工程之規模範圍可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定之，以適應當地需求。…』及高雄市、台南市

、花蓮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之現有規定，建議修正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增訂第三項（草案）有關土木包工業承造建築工程或

雜項工程規模、範圍之規定：「第一項各款規定範圍以外應由建

築師設計、監造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其工程

造價在六百萬元以下、高度在一○〃五公尺以下，且樓層在三

樓以下無附建地下室者，得由土木包工業承造。」（修正第二條

） 

（二）增訂騎樓、無遮簷人行道、迴廊及帶狀開放空間得設置綠美化

設施、街道家俱其設置管理辦法之授權條文 

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之設置功能，除供公眾一般通行外，

考量本市已逐步邁向國際化都市，為豐富都市景觀風貌與建構

多元變化、舒適便利、休閒趣味之人行空間，建議於本自治條

例增訂第十五條之一第四項：『騎樓、無遮簷人行道、迴廊及帶

狀開放空間得設置綠美化設施、街道家俱，其管理辦法由本府

另定之』之授權條文。（修正第十五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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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應臨時建築物之管理需要，訂定『臨時性之建築物許可、施

工及使用管理辦法』之授權條款 

依建築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臨時性建築物經直轄市

、縣 (市) 主管建築機關許可者，得不適用本法全部或一部之

規定。同條第二項並規定其許可程序、施工及使用等事項之管

理，得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由於臨時性建築物範圍包含公

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臨時展演設施等，並因應未來臨時性

建築物多元型態發展，有必要予以適度納入管理，建議將本自

治條例第四十二條第四項原條文『臨時性展演設施許可及管理

規定，由本府另定之。』修正為：『臨時性之建築物許可、施工

及使用管理辦法，由本府另定之。』以適應現有及未來臨時建

築物之管理需要。（修正第四十二條） 

（四）增訂建築法九十二年六月五日修正公佈前業已設置之招牌廣告

及樹立廣告，應於一定期限內向本府申請審查許可 

建議增訂第四十四條之一，針對建築法九十二年六月五日

修正公佈前業已設置之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應於一定期限內

向本府申請審查許可，違反者將比照建築法第九十五條之三規

定，處建築物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新台幣四萬元

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

或補辦手續者，得連續處罰。必要時，得命其限期自行拆除。（

修正第四十一條之五） 

（五）增訂一定規模以下之違規廣告物其處罰條款 

建築法修正公布後，對於修正前業已設置之ㄧ定規模以下

廣告物，於管理法令尚有疏漏，為健全本市招牌廣告及樹立廣

告之管理制度，建議增訂第四十四條之ㄧ規定，理由說明如下

： 

建築法業於 92 年 6 月 5 日修正公布，其中第九十七條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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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規定：「一定規模以下之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得免申請

雜項執照。」第九十七條之三第二項規定：「招牌廣告及樹立廣

告之設置，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申請審查許可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得委託相關專業團體審查，

其審查費用由申請人負擔。」第九十五條之三規定：「本法修正

施行後，違反第九十七條之三第二項規定，未申請審查許可，

擅自設置招牌廣告或樹立廣告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土地所

有權人或使用人新臺幣四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

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者，得連續處罰。

必要時，得命其限期自行拆除其招牌廣告或樹立廣告。」故該

法修正前業已設置之既有違規廣告物並無第九十五條之三之適

用。 

另建築法第七條規定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係屬雜項工作物

，同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

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

用或拆除。」故建築法公布實施前設置之一定規模以上違規廣

告物，未經許可擅自設置時，得依違章建築認定予以強制拆除

。再者一定規模以下免申請雜項執照之廣告物，經本局於九十

三年十二月三日以府都管字第 0930199445 號函釋營建署是否得

以強制拆除，經營建署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營署建管字第

0930076646 號函釋示：「一定規模以下免申請雜項執照之招牌

廣告及樹立廣告，非屬違章建築處理辦法之適用，應無依違章

建築處理辦法之規定予以查報拆除之適用。」故一定規模以下

之違規廣告物目前尚無有效法令可約束。（修正第四十四條之ㄧ

） 

二、臺中市畸零地使用規則 

為避免土地在開發過程中因為過於狹小或不規則無法充分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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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影響都市土地細分，造成土地資源的浪費，依建築法第四十

六條規定訂定本使用規則以期土地能有效利用。 

本市畸零地使用規則與原台灣省畸零地使用規則最大修正處，

在於回歸建築法第四十四條：「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應視當

地實際情形，規定建築基地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建築基地面積

畸零狹小不合規定者，非與鄰接土地協議調整地形或合併使用，達

到規定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不得建築。」之規定，建立建築基

地申請建築許可得以有效利用的最小基地規範以及土地所有權人調

處的程序規定。同時回歸建築法係指基地本身畸零狹小不得建築之

管制，而非間接限制鄰地建築之規定。 

依臺中市畸零地使用規則第七條規定：「面積狹小之基地非經補

足所缺寬度、深度，地界曲折之基地非經整理，除計入法定空地外

，不得配置建築。」放寬建築基地已達最小寬深，但境界線曲折時

該畸零地形之建築管制。 

惟目前對於非位於最小寬度及深度範圍之裡地，受限於建築法

之授權不足，尚無法於畸零地使用規則訂定處理方式，為使公有裡

地之有效利用，宜提昇法令位階以自治條例制定，應可解決公有裡

地合併使用之執行問題。 

三、臺中市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鼓勵要點 

政府為配合都市發展，並解決日趨嚴重的停車問題，獎勵建商

或起造人於建造時依縣市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鼓勵要點的規定，在

政府以增加樓地板面積等為鼓勵條件之情形下，所設置之停車位，

即為獎勵停車位。亦即係指建築物依都市計畫書、建築技術規則及

其他有關法令規定所應附設停車空間樓地板面積外另行增設之停車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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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停車位通常是用於停車位不足的區域，鼓勵提供公眾停車

使用，政府以放寬容積率的方式，鼓勵建商增設室內車位空間，增

設的停車空間得獎勵允建高度或得不計入容積。 

惟近來都市迅速之發展，現行鼓勵規定已淪為業者爭取放寬容

積率及獎勵允建高度之規劃手法，更有於領得使用執照後即將停車

空間擅自變更供居室使用，嚴重違反社會公益及打擊政府威信，實

已兩敗傷。本文建議應全盤再檢討鼓勵停車使用設置之合理性及公

益性，包含建築物之樓層數、高度、樓地板面積之核計標準或其他

限制事項，或於規劃上即應考量應要求集中設置並有獨立出入之管

制，以利日後可獨立供公眾使用之可行性。 

 

二、在「公私合力、共創多贏」方面 

公共事務的推行，除了政府親自推動外，民間參與亦成大勢所

趨，而為先進國家陸續推行。建築管理業務錯綜複雜，具有高度的

專業性與技術性，如能籍由民間專業團體協助推動，除可解決目前

建管人力不足問題外，亦可共創多贏局面。茲就現行執行情形探討

分析如下： 

一、本市建築物室內裝修圖說審查、竣工查驗業務由內政部指定審查機構

中之台灣省建築師公會台中市辦事處辦理 

為配合中央政策結合公私協力理念，自九十三年十二月一日起

本局已將室內裝修審核及查驗業務由經內政部指定建築物室內裝修

之審查機構（台灣省建築師公會台中市辦事處）辦理，希誘發政府

公權力與民間社會力的相互加值，以擴大服務市民。 

考量公益及服務原則，有關審查費用之計算與收取依建築物室

內裝修管理辦法第七條規定，係以使用者付費為原則，由申請人繳

納。對於變更使用執照併案辦理室內裝修之案件，申請人得選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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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機構或本局申請室內裝修審核及查驗，其他不涉及變更使用執

照審查之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申請案件，則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

辦法及臺中市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核及查驗作業規範之規定由台灣省

建築師公會台中市辦事處辦理。 

實務上而言，大多室內裝修申請案係併同變更使用用途而申請

，惟受限中央法令僅得將建築物室內裝修圖說審查、竣工查驗業務

委外辦理，單僅室內裝修案件數不多，對委外之執行成效有限，為

提昇成效，宜取得變更使用用途委外之法源，併同實行，以竟其功

。 

二、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中增訂授權條款 

鑑於建管人力不足及專業技術審核考量，本府前於 93 年 8 月起

辦理建造執照申請案得交由台灣省建築師公會台中市辦事處協檢，

目前之協檢制度係以臺中市建築師公會臺中市辦事處以協助其會員

之角度出發，由公會派員審核後始向本府掛號申請審查，前因礙於

尚無法源依據，故本府與公會並未訂定相關契約書。 

建管業務委外辦理，並非責任的推卸，所移轉的是審查例行工

作，至於考核管理，仍是屬於主管機關份內的事，基於公私合力、

共創多贏的理念，建議於本自治條例第四十四條之二增訂委外審查

、勘驗及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五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見證點交事項

之法源條文，並明定委託審查、勘驗、見證點交及費用標準由本府

另定之。（修正第四十四條之二） 

三、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明定有關自治條例解釋事項應通知本市相關

公會，以藉助其公會團體力量協助法令宣導事宜 

建議修正本自治條例有關自治條例解釋事項，除原規定應通知

本市建築師公會、營造業公會、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外，增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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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廣告工程商業同業公會及其他相關公會

，以藉助其公會團體力量協助法令宣導事宜。（修正第四十六條） 

四、與相關公會成立建築師、專業技師免費諮詢櫃台，服務市民 

目前本局與台灣省建築師公會台中市辦事處每天上班日均有承

辦人員及建築師公會指派建築師共同成立建築師諮詢櫃台，每日上

午九時至十二時提供建管相關法令諮詢、以及申辦案件進度查詢等

作業。 

惟建管業務非僅建築師之專業技術即可完成，尚需土木技師、

結構技師等相關專業技師之配合，建議應積極與各相關業技師公會

協調，爭取派員進駐，以擴大服務市民，除可提昇公會正面形象並

可減輕本府同仁工作負擔。 

三、在「化繁為簡、創造特色」方面 

本市目前已有四十餘種細部計畫地區之土地使用管理相關規定

，各區規定不盡相同，致造成在執行或認定上困擾。例如在用語定

義、土地使用分區限制、退縮建築、停車空間、景觀及綠化原則、

招牌廣告物、都市設計審查等規定上即待整合，以做為本市其他細

部計畫在訂定土管要點時能有所遵循讓民眾及業者能易於查詢了解

本市之投資環境。 

建議對於建管法規上位計畫研定「台中市細部計畫土地使用管

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整合本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化繁為簡

，讓民眾及業者能易於查詢了解本市之投資環境，並形塑本市城鄉

特色。 

另為創造本市城鄉風貌特色，型塑都市廣場意象，宜鼓勵建築

基地於街角留設開放空間（街角廣場）供公眾使用、設置公益性設

施、空地綠美化者，宜有獎勵優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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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公會參與、溝通無礙」方面 

建管相關自治法規應以民意為依歸，因為法規之能落實執行實

有賴於各界之支持與配合，尢其在建築管理的領域中，基於其專業

性技術性，各專業團體及相關公會如建築師公會、建設公司、營造

業廠商等是主要的顧客，更是主管機關與一般市民溝通的橋樑。 

目前建立之「復核會議」及「建築法規小組」溝通帄台，對於

自治法規之研訂與執行遇到疑義或爭議需釋疑時，均可透過該機制

解決爭議。 

一、復核會議 

依「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及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

點」第八點規定辦理。提供建築師與本局意見溝通之帄台，實施至

今反應及成效良好。 

二、建築法規小組 

依本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四十三條規定：本府設建築法規小

組，其職掌如下：一、研訂本市建築自治法規。二、處理建築法規

適用疑義事項。前項法規小組成員由相關業務單位主管及超過半數

具有法規素養之民間專業人士組成。 

經擬訂「臺中市政府建築法規小組設置要點」，明定建築法規小

組成員之組成、幕僚組織及其權責、會議之召開方式等，以研訂本

市建築自治法規及處理建築法規適用疑義事項，對本市建築管理自

治法規之研訂助益甚大。 

五、在「簡化流程、顧客導向」方面 

建議透過法規合理授權，全面檢視並積極研訂簡化流程與符合

顧客導向之自治法規，茲擇要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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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中市建築物免辦變更使用執照規則 

臺中市政府為簡化市民辦理建築物變更使用執照程序，已依據

建築法第七十三條授權規定，擬定「台中市建築物免辦變更使用執

照規則」，對於同一戶建築物，使用類組與使用執照登載之類組不符

，除出入口、走廊、樓梯外，未變更主要構造、防火區劃、停車空

間及防空避難設備者，得依本規則規定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並對

現行「臺中市營利事業登記建築物用途登記審查作業規定」內容中

部分用途類組再予放寬，以提昇市民變更使用建築物之便利性。 

二、臺中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使用空間設置辦法 

本辦法係依據 92 年 12 月 3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200243911 號令修正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五十六條第五項之授權

規定訂定。針對本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一日以前已領得使用

執照之公寓大廈，得依本辦法設置一定規模、高度之管理維護使用

空間，並不計入建築面積及總樓地板面積。俾供本市各公寓大廈設

置管理維護使用空間有所依循，並利本府執行公寓大廈之建築管理

。 

三、「臺中市營建剩餘資源及處理場所管理自治條例」 

建議明定餘土如屬可直接利用物料，得以逕為交易方式處理，

並免予流向管制，如屬公共工程應納入契約辦理。一定數量以下餘

土處理得簡化管理，並增訂授權條款（建議修正第八、十四條）。另

建議增訂遠端監控機制協助流向查核規定，朝簡化稽查流程並可減

輕本局人力負擔。（第十一條）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自民國 88 年 1 月 25 日公布「地方制度法」及自 89 年 1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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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總統公布修正「建築法」第二條主管機關，授與地方政府部

份職權至今，本局目前已完成建築法規整體構架，包括建築管

理自治條例及相關自治規則等作為本市建築管理之依據。 

（一）建築管理業務有其專業及複雜性，必須因時因地制宜，如果制

（訂）定硬梆梆不合時宜的自治法規，將造成地方發展障礙，

必須建立有效管理機制加上建築市場的自律，才能更具競爭力

。 

（二）建築管理面對環境的發展趨勢及地方競爭時代的迫切需求，未

來建築管理的時代趨勢，應積極建立永續發展的建築環境及推

動因地制宜的彈性機制，以提昇優質生活及強化競爭優勢。 

二、建議具體措施 

（一）強化建築管理之法律化基礎 

為達成行政程序法保障人民權益，提高行政效能，增進人

民對行政信賴之目標，將現行建築相關法規命令提昇至法律位

階，並明確規定授權依據，以強化建管行政之法制依據。另有

關授權規定明確化，使授權訂定的法規之目的、內容及範圍具

體明確，以保障人民權益，提高行政效能，增進人民對行政信

賴。 

（二）中央與地方應各有其權限 

對於具全國應有一致性之管理方式者，應由中央統一訂定

，涉及地方特色者應授權由各縣市政府自行訂定，以建立友善的

投資環境，減少法規繁複產生之障礙。如營建剩餘資源及處理場

所之管理是涉及跨區域性之問題，以現行由各縣市政府自行訂定

實為不妥，造成執行及管理落差，業者難以遵循。又如「免由建

築師設計、監造及營造業承造之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應如同建

築師管理、營造業管理由中央明定為宜。 

（三）自治法規增加地方的彈性措施，但地方與中央為訂定、修定、

解釋法規耗費大量人力，同時亦某種程度造成地方區域間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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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障礙，間接影響產業投資環境。又地方法規如過於繁瑣，應

予簡化，以避免影響投資環境，並應落實責任簽證制度，簡化

審查程序。 

（四）加強都市設計、景觀設施、廣告物管理機制 

都市設計、景觀設施、廣告物之管理政策應授權地方政府

訂定自治法規，以因應各類型廣告物之設置，並得以建構因地制

宜之城鄉風貌改造及有效改善都市景觀環境。 

（五）組織再造新思維 

面臨全球化、資訊化競爭時代的挑戰，建議應積極推動本

府組織再造工程，不斷改革創新，加強便民服務，使本府有限之

人力資源，作最有效的配置和運用，提昇整體競爭力，維持發展

優勢。在建管業務簡化及效率提昇方面，應以落實「民間能做，

政府不做」、「地方能做，中央不做」之政策指示，並達成建管業

務簡化及效率提昇之目標。 

本府組織宜配合時代趨勢、適應現代社會發展。利用地方

制度法賦予直轄市、縣（市）政府組織之自主權限，使組織功能

更有彈性，以反應本市特色與市長施政理念。 

（六）建構全面化之建管電子網路作業系統 

包含違建查處、廣告物查處、建築物套繪、建築圖說以電

子檔格式建置等，達成連線作業之目標，以即時掌控處理各項建

管業務，推動網路申請與處理作業，提昇建管服務品質。 

（七）建築管理檔案應予減量、加強文件電子化之作業。 

因應電子化時代，未來應以檔案減量、文件電子化管理，

以減少資源浪費。 

（八）促進建築行為人之自律化管理及加強建築行為人的罰則 

行為規範之法規命令，往往是採最低標準，對於品質的提

昇，缺乏積極性。因此，為提昇效率及品質，應建立自律的管理

機制，而自律化的管理，需立於民主化及自主性的管理機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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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行為人違反規定，依法應責成行為人限期自行改善，若

負有行為或不行為義務，經於處分書或另以書面限定相當期間履

行，逾期仍不履行者，得結合行政執行法之規定，由執行機關依

間接強制或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以促使建築行為人自律化之管

理得以落實。 

目前草擬之違章建築收費自治條例，其制定要旨即為強化

建築行為人的罰則，落實管理的民主性，並促進管理的自主性，

以提昇建築管理之品質。 

(九)彙整建管法令與解釋令 

目前雖於本府法制室網站均可查詢各類法規，仍建議積極

整編建築管理自治法規與相關解釋令彙編成冊，供相關單位、承

辦同仁及市民參用，並定期修編，以便利各界使用。 

（十）加強宣導法令供各界瞭解及遵循 

為落實維護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及增進市容觀

瞻的目標，唯有透過合理有效制度之運作，始能發揮最大效能。

目前，建築管理自治法規的建立雖已趨周延，然徒法不足以自行

，仍有賴於民眾守法觀念的建立及政府貫徹執法的決心，故建議

於定期記者會或與各相關公會、團體加強溝通宣導始能達成此基

本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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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考文獻 

一、台中市法制作業手冊（台中市政府法制室 2005年) 

二、第一屆縣市地方自治建築管理作業研討會成果報告（2005成果報告） 

三、「台中市細部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草案）」（台

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四、台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施政白皮書（2006年) 

 

【註一】：有關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建議修正條文業已依法制作業程序

於中華民國 95年 7月 21日府法規字第 0950140750號令修正第 2

條、第 4 條、第 15 條之 1、第 20 條、第 39 條、第 41 條之 6、

第 41條之 7、第 42條及第 42條之 1條文在案，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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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臺中市政府建築管理自治法規種類 

I、建築許可及綜合類 

自治法規名稱 公布（修訂）日期 備註 

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一０一六九０五六二號令公布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二０一七一九五七二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９４年３月２５日府法規字第０９４００５２０４９號令修正部分條文 
中華民國 95 年 7 月 21 日府法規字第 0950140750 號令修正第 2 條、第 4 條、第 15 條之 1
、第 20條、第 39條、第 41條之 6、第 41條之 7、第 42條及第 42條之 1條文 

 

臺中市建築物及雜項工作
物造價標準表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二００五五二三七二號令頒發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一六九五八三二號令修正附註二 

 

臺中市特殊結構建築物委
託審查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府法規字０九二００七二二０二號令發布全文八條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一六九五八三二號令修正部分條文 

 

臺中市興辦公共設施拆餘
合法建築物就地整建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二００五五二四七二號令頒發全文十三條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一六九五八三二號令修正第七條條文 
中華民國９４年６月３０日府法規字第０９４０１０８２８６號令發布修正第四條及第七
條條文 

 

臺中市建築物增設停車空
間鼓勵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八日臺中市政府九十府工建字第六七０三七號函頒發 
中華民國９４年７月２２日府都建字第０９４０１１４９７１號函修正第三點、第四點、
第九點條文 

 

臺中市違章建築物補辦建
築執照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二００七一九一二號令發布全文八條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一六九五八三二號令修正第三、六條
條文 

 

臺中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
築物善後處理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年九月十九日臺中市政府九十府行法字第一三０四一三號令發布全文九條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一六九五八三二號令修正第三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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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畸零地使用規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一０一八一八九二二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一六九五八三二號令修正第十三條條
文 

 

臺中市公有畸零地合併使
用證明書核發基準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府工建字第０九二００五五三六九二號令頒發全文六點  

臺中市畸零地調處及徵收
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臺中市政府府工建字第一一七七００號函頒發 
中華民國９４年７月２２日府都建字第０９４０１１４９７１號函修正第三點、第四點、
第九點、第十一點、第十三點、第十四點及第二十二點條文 

 

臺中市九二一震災災區原
地重建建築管理簡化作業
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十日府工建字第０九二００五一六五九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府工建字第０九二０一三一一七二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９４年１０月１８日府都建字第０９４０１８３０２２號函修正 

 

臺中市臨時性展演設施許
可及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０八二九五一二號令發布全文十四條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一六九五八三二號令修正部分條文 

 

臺中市建築物附建防空避
難設備或停車空間繳納代
金及管理使用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一三四一一二二號令發布全文九條並
「廢止臺中市建築物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或停車空間繳納代金及管理使用辦法」 
中華民國９４年４月２０日府法規字第０９４００６８６２５號令修正第六條條文 

 

臺中市市地重劃區整體性
防火間隔留設及變更原則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府工建字第０九三０八四五四三二號令 
中華民國９４年７月２２日府都建字第０９４０１１４９７１號函修正第二點條文 

 

臺中市政府建築法規小組
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九月十七日府都建字第０九三０一五０三一七號函頒發全文十二點  

臺中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使用空間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９４年９月２１日府法規字第０９４０１６８６０９號令發布全文  

臺中市干城及豐樂里附近
細部計畫地區建築物附設
停車空間繳納代金要點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臺中市政府府工都字第二二０一四號函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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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施工管理類類 

自治法規名稱 公布（修訂）日期 備註 

臺中市建築物施工管制
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二０一０六四一二號令發布全文三十九條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一六九五八三二號令修正部分條文及
附表二、三及附表四 

 

臺中市營建剩餘資源及
處理場所管理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七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二０一五五一四三二號令發布全文五十四條 
中華民國９４年１月２８日府法規字第０９４００１９７０３號令修正部分條文 

 

臺中市建築工程剩餘資
源申報作業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四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０八八五五六二號令發布全文十條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一六九五八三二號令修正第二、八條
條文及附表二、三及附表五 
中華民國９４年５月１３日府法規字第０９４００８２１０５號令修正第三、四條及第六
條條文並修正附表一、二、四、五、六、七、八 

 

臺中市營建剩餘資源處
理場所餘土場外直接轉
運作業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四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０八八五五０二號令發布全文十條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一六九五八三二號令修正第三、四條
及附表二 
中華民國９４年５月１３日府法規字第０９４００８４２２９號令修正第四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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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使用管理類 

自治法規名稱 公布（修訂）日期 備註 

臺中市建築物免辦理變
更使用執照規則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四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０八二九五六二號令發布全文七條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九月一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一三六五一四二號令修正第三、四條 
中華民國９４年９月２日府法規字第０９４０１５６５８１號令發布修正 

 

臺中市建築物室內裝修
審核及查驗作業規範 

中華民國九十年二月二十六日臺中市政府九十府工建字第二四七０二號函頒發全文十四點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十四日府工建字第０九三０一一一一四六二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９４年７月２２日府都建字第０９４０１１４９７１號函修正第四點、第五點、
第六點、第八點、第九點、第十點、第十一點及第十三點條文 

 

臺中市特定目的事業停
止供水供電及強制拆除
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一日臺中市政府八八府工建字第一二三０九六號函頒發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臺中市政府八九府工管字第一五０九五四號函修正全文十
六點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臺中市政府八九府工管字第一五五一九四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９４年７月２２日府都建字第０９４０１１４９７１號函修正第八點、第九點、
第十點、第十一點、第十二點、第十四點條文 

 

臺中市建築物恢復使用
及供水供電審查作業要
點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七月十六日臺中市政府八七府工建字第九九四八五號函頒發 
中華民國九十年九月十四日臺中市政府九十府工管字第一三００一二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９４年７月２２日府都建字第０９４０１１４９７１號函修正第三點、第四點、
第五點、第六點、第九點、第十點條文 

 

臺中市政府執行違規建
築物構造設備強制拆除
作業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十日臺中市政府九十府工管字第００五三五七號函頒發全文十一點 
中華民國９４年７月２２日府都建字第０９４０１１４９７１號函修正第二點、第三點、
第五點、第六點、第十點、第十一點條文 

 

臺中市違章建築拆到不
堪使用尺度認定基準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六日臺中市政府府工建字第一二一九０七號函頒發全文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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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營利事業登記建
築物用途審查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七日府工管字第０九三００００一六八號頒發全文十二點 
 

 

臺中市未領得使用執照
建築物申請接用水電許
可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二十日法規字第０九二０一六五二七三二號令發布全文七條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一四九八三九二號令修正第二、四條
及第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９４年９月２日府法令字第０９４０１５６５８０號令發布修正第４條條文 

 

台中市政府取締違規廣
告物督導小組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府工管字第０九二００九五二九二號函頒發全文七點 
中華民國９４年７月２２日府都建字第０９４０１１４９７１號函修正第四點條文及附表 

 

臺中市公共建築行動不
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
審查小組組織及作業規
定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八月一日臺北市政府八七府工建字第一０七六八七號函頒發 
 
 

 

臺中市公共建築無障礙
環境分類、分區、分期
改善執行計畫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八月十八日臺中市政府府工管字第一一０八八八號函頒發全文七點  

臺中市政府辦理建築物
公共安全檢查違法案件
處理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四日臺中市政府八九府工管字第九０四八五一號函頒發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十四日臺中市政府八九府工管字第一九四七０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十四日臺中市政府八九府工管字第三八二四九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月二日臺中市政府九十府工管字第一三六八六七號函修正全文十六點 
中華民國９４年７月２２日府都建字第０９４０１１４９７１號函修正第一點、第五點、
第七點、第十六點條文 

 

臺中市違規廣告物執行
查報拆除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三日臺中市政府九０府工管字第一０七四０六號函頒發全文六點 
中華民國９４年７月２２日府都建字第０９４０１１４９７１號函修正第二點條文 

 

臺中市申請設置招牌廣
告物及樹立廣告物執行
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年七月二十三日臺中市政府九十府工管字第一０一０七七號函頒發全文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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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建築物辦理技師
執業登記房屋證明作業
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五日臺中市政府九十府工管字第五六六八三號函頒發全文八點 
中華民國９４年７月２２日府都建字第０９４０１１４９７１號函修正第七點條文 

 

臺中市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申報案件複查執行
要點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日臺中市政府八九府工字第五五０四四號函頒發全文九點 
中華民國９４年７月２２日府都建字第０９４０１１４９７１號函修正第二點、第三點、
第五點、第六點、第九點條文 

 

臺中市國民住宅管理維
護基金動支要點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三日臺中市政府八六府宅管字第一五０三四五號函頒發 
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七日臺中市政府九十府工宅字第五八二四七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三十日臺中市政府九一府工宅字第０九一００一六一四八號函修正 

 

國民住宅社區管理維護
辦法臺中市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臺中市政府八十八府管字第０一一三０八號函頒發全文二
十二點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府都住字第 0九三 0二 0八八六 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９４年１０月５日府都住字第０９４０１８５８３９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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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都市計畫及都市設計類 

自治法規名稱 公布（修訂）日期 備註 

臺中市公有建築應送都
市設計委員會審議要點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臺中市政府八八府工建字第七四八五一號函頒發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十日臺中市政府八八府工建字第一五六二七二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臺中市政府九一府工發字第０九一００二六九一０號函修
正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二月十日府工發字第０九三００二０一三八號函修正 

 

臺中市社區規劃師諮詢
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二十七日臺中市政府九十府工都字第一一九一三一號函頒發 
中華民國９４年７月２２日府都建字第０９４０１１４９７１號函修正第三點條文 

 

臺中市都市設計審查委
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十四日臺中市政府八九府工發字第四一五八九號函修正全文九點 
中華民國９４年７月２２日府都建字第０９４０１１４９７１號函修正第二點、第五點條
文 

 

臺中市徒步區管理維護
辦法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臺中市政府八九府行法字第一八二六０一號令發布全文
十四條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一六九五八三二號令修正第四、六及
十三條條文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
發展建設基金收支保管
運用辦法 

中華民國９４年５月２３日府法規字第０９４００８９３６２２號令發布全文八條  

臺中市都市更新自治條
例 

中華民國９４年７月１１日府法規字第０９４０１１７９９６號令發布全文  

臺中市都市計畫住宅區
變更為商業區回饋金分
期繳納作業辦法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十日臺中市政府八九府行法字第一五八五七０號令發布全文六條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一六九五八三二號令修正第二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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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中清路交流道附
近乙種工業區開發建設
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
法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十三日臺中市政府八八府秘法字第一二九三六四號令發布全文十條
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府法規字第○九一○一六一四二九一號令修正名稱及第三
條（原名稱：臺中市中清路交流道附近乙種工業區開發建設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一六九五八三二號令修正第二條條文 

 

臺中市都市計畫農業區
土地使用審查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二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二０一四九七四六二號函發布全文十七條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一四九八四九二號令修正第十二條條
文 

 

臺中市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使用
標準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九月十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一四三二六八二號令發布全文十二條  

臺中市都市計畫原住宅
區變更為商業區留設十
分之一停車場用地之建
築線及建照核發處理要
點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臺中市政府府工都字第七二五四四號函頒發 
 

 

臺中市都市計畫通盤檢
討發布實施土地使用及
建築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臺中市政府府工都字第二九九一三號函頒發 
 

 

臺中市政府地理資訊都
市計畫圖資料流通管理
要點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臺中市政府府工土字第七二七０七號函頒發 
中華民國９４年７月２２日府都建字第０９４０１１４９７１號函修正第二點、第六點及
第七點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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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依建築管理自治條例本職權制(訂)定之自治法規彙總表 

項次 授權子法名稱 授權條文依據 發布日期文號或執行情形 

一 
臺中市建築物及雜項工作物
造價標準表 

建管自治條例 
第三條 

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二００五五二三七二號令頒
發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一六九五八三
二號令修正附註二 

二 臺中市建築物施工管制辦法 
建管自治條例 
第二十五條第四項 

九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二０一０六四一二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一六九五八三
二號令修正部分條文及附表二、三及附表四 

三 
臺中市違章建築物補辦建築
執照辦法 

建管自治條例 
第三十七條之一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二００七一九一二
號令發布全文八條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一六九五八三
二號令修正第三、六條條文 

四 
臺中市興辦公共設施拆餘合
法建築物就地整建辦法 

建管自治條例 
第四十二條第三項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二００五五二四七
二號令頒發全文十三條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一六九五八三
二號令修正第七條條文 
中華民國９４年６月３０日府法規字第０９４０１０８２８６號令
發布修正第四條及第七條條文 

五 
臺中市臨時性展演設施許可
及管理辦法 

建管自治條例 
第四十二條第四項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０八二九五一二號
令發布全文十四條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一六九五八三
二號令修正部分條文 

六 
臺中市政府建築法規小組設
置要點 

建管自治條例 
第四十三條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九月十七日府都建字第０九三０一五０三一七號
函頒發全文十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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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依建築法授權地方主管建築機關制(訂)定之自治法規彙總表 

項次 授權子法名稱 
建築法授權 
條文依據 

發布日期文號或執行情形 

一 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第一百零一條 

九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一０一六九０五六二號令公布 
九十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二０一七一九五七二號令修正 
九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府法規字第０九四００五二０四九號令修正部
分條文 

二 臺中市畸零地使用規則 
第四十六條規
定 

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一０一八一八九二二號令發布 
九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一六九五八三二號令修正
第十三條條文 

三 
臺中市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
執照作業規則 

第七十三條第
三項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四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０八二九五六二號令
發布全文七條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九月一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一三六五一四二號令
修正第三、四條 
中華民國９４年９月２日府法規字第０９４０１５６５８１號令發布
修正 

四 
臺中市執行強制拆除違章建築
收費自治條例 

第九十六條 已制定完成，惟經本市議會審議後退回。 

五 
臺中市建築物附建防空避難設
備或停車空間繳納代金及管理
使用辦法 

第一百零二條
之一第二項 

九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一三四一一二二號令發布
全文九條並「廢止臺中市建築物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或停車空間繳納代
金及管理使用辦法」 
九十四年四月二十日府法規字第０九四００六八六二五號令修正第六
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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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臺中市未領得使用執照建築物
申請接用水電許可辦法 

第七十三條第
一項但書 

九十二年十月二十日法規字第０九二０一六五二七三二號令發布全文
七條 
九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府法規字第０九三０一四九八三九二號令修正
第二、四條及第五條條文中華民國 94 年 9 月 2 日府法令字第
0940156580號令發布修正第 4條條文 

七 
免由建築師設計、監造及營造
業承造之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 

第十六條 已明定於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二條 

八 
申請建築執照應檢附之結構、
設備計算書及圖說 

第三十二條 已明定於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四條 

九 現有巷道之指定建築線 第四十八條 已明定於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九條至第十八條 

十 建築期限基準 
第五十三條第
三項 

已明定於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九條至第二十四條 

十一 施工計畫書之內容 第五十四條 已明定於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五條 

十二 建築工程勘驗申報及配合事項 
第五十六條第
二項 

已明定於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七條 

十三 建築物主要設備 
第七十條第二
項 

已明定於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三十三條 

十四 
舊有建築物補發使用執照及安
全處理 

第九十六條第
二項 

已明定於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三十四條等 

十五 
興辦公共設施拆除合法建築物
基地內改建或增建建築之管理
辦法，及臨時性展演設施等 

第九十九條第
二項 

已明定於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四十二條第二、三項（另訂之） 

 


